
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

考试工作实施意见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健康第一”理念，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精神，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闽教体〔2018〕29号）、《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闽教体〔2020〕18号）以及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要求，进一步做好全市2024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以下简称“中考体育考试”）工作，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组织领导

2024年泉州中考体育考试工作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具体组织实施。

（一）市教育局成立“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见附件1），负责领导、统筹、协调全市的体育中考工作。

（二）各县（市、区）按行政区域设定考区，县（市、区）教育局相应成立体育中考领导机构，负责本考区的考试领导工作，全面承担考试组织管理责任，考前必须对体育中考评委组织培训，并协调卫健、公安、电力等部门做好中考体育考试各项保障工作。

（三）各考区内所有考点的考务均由本考区组织和管理。各考点设主考1名，副主考若干名，考务人员若干名。下设测试（监考）组、监察组、医务与救护组（必须在考试的运动场周边安排救护车辆与配备AED除颤仪）、场地器材组、安全保卫组。

二、考试对象
泉州市2024年所有参加毕业升学（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考试的初中毕业生（含应届生、往届生、回原籍考生）。

三、考试报名

考试报名时间与中招报名同时进行，项目报考后不得更改。

四、考试项目分值、评分标准及测试细则

（一）考试项目分值

依据《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试行）》（闽教体〔2020〕18号），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总分为40分，其中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占4分，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占36分。

1.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4分）

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三部分课程内容中的水平四（7－9年级）、《福建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意见（试行）》水平四中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内容和标准”作为基本内容。

2.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36分）
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项目及分值表如下：

	类别
	考试项目内容
	分值
	权重
	备注

	必考类
	男生
	1000米跑

200米游泳（不限泳姿）
	15
	37.5%
	考生按性别自选一项考试

	
	女生
	800米跑

200米游泳（不限泳姿）
	
	
	

	抽考类
	排球：对墙壁垫球
	5
	12.5%
	

	抽选

考类
	双手头上前掷实心球

50米跑
1分钟跳绳
	16
	40%
	考生从中自选两项考试


（二）评分标准
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各项目评分标准符合《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试行）》（闽教体〔2020〕18号）相关规定，评分标准详见附件2。
（三）测试细则

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各项目测试细则符合《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指导意见（试行）》（闽教体〔2018〕29号）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场地设置、电子化测试设备类型等条件由各考区进一步细化明确。

五、考场设置

中考体育考试考场设置应符合标准化考场要求，场地要设在交通方便，水电等设施设备齐全且不存在消防、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的地方。田径场要求环形跑道，400米标准塑胶田径场，跑道上标有明显的起、终点线及分道线；排球对墙壁垫球使用垫球墙壁（墙板）表面要坚硬光滑平整，同一考区各考点应尽量使用相同类型垫球墙壁（墙板）进行考试。

六、考试时间

（一）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

按省教育厅通知时间，《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与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同场合卷进行，单独一个模块，考试时间合计为100分钟，即原《道德与法治》考试时间为90分钟，增加《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时间10分钟。

（二）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

中考体育考试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项目测试，采取第三方电子测试服务方式，实现考试测试全面电子化及考场全过程视频监控拍摄记录。

1.考试时间为4月上旬至5月上旬，采取多个考点同时进行的方式，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各区考点的考试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同一所学校的考生原则上在同一天内完成所有考试项目（特殊天气及游泳项目除外）。

3.在考试过程中，如考生出现意外事故或非人为因素造成考试过程中断的，经考场主考批准，可准予该项当场重考一次。

4.考试实施过程中，如因天气等原因导致考试中断的，由县（市、区）教育局在本地考试时间段内进行调整安排，考生已考的项目不重考。如在本地考试时间段内无法完成考试的，则需报市教育局，进行全市统筹调整安排。

七、计分办法

（一）2024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为分数制，满分40分。

1.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必考类（一）满分4分，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具体评卷工作和中考其它科目一同由市级统一组织实施。

2.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共4个测试项目，满分36分。其中必考类1个项目满分15分，抽考类1个项目满分5分，抽选考类2个项目满分16分（每项8分）。每个测试项目按满分100分的评分标准计分，四个项目得分按权重比例相加后，以满分36分折算成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成绩总分。

（二）根据中招细则计分办法，各项目考试成绩得分相加后为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小数点后一位数计算方法为：小数点后的数字小于0.25分（不含0.25分）不予计算；大于或等于0.25分，小于0.75分，计为0.5分；大于或等于0.75分，计为1分。
（三）凡无故缺考的项目，该项目以0分计算。考生考完当天所有项目后，应由考生对成绩进行签字确认。

八、有关免考、缓考等规定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对免考的说明：“经申请准许免考的学生需参加理论考试，免测成绩原则上以本年度所有参与体育考试的考生的平均分的80%计算。”对我市免考、缓考的申请和计分办法做如下规定：

（一）免考

1.申请对象：身体残疾，持有残疾证（丧失运动能力）或患有严重及不适合剧烈运动疾病的考生。

2.申请材料：

（1）身体残疾，持有残疾证（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免考申请表；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

（2）患有严重及不适合剧烈运动疾病的考生：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免考申请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疾病证明原件；近三年病历原件及复印件、医院检查报告单。

以上材料由考生据实提供，并注明考生姓名、学籍号等信息。

3.申请程序：考生填写《免考申请表》（附件3），注明免考原因，报属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免考申请表须经家长、班主任签字，学校初审，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医务专业人员统一审核，并在考生所在班级公示三天无异议后，免考申请汇总表加盖县（市、区）教育局公章，报泉州市教育局备案。 

4.计分方法：免考考生其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成绩按当年参加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考生（不含缺考、免考、中退的考生）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成绩的平均分的80%（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计算，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理论考试成绩按实际得分计算。

（二）缓考

1.申请对象：进入考场前因临时伤、病（含女生生理期）不能按时参加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考生，可申请缓考。
2.申请材料：

（1）缓考申请表；

（2）临时伤病考生需要提供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证明、原始病历及医院检验报告单；

（3）女生因生理期申请缓考由学校出具证明。

3.申请程序：考生填写《缓考申请表》（附件4），注明缓考原因，报属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缓考申请表须经家长、班主任签字，学校初审，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医务专业人员统一审核，并在考生所在班级公示三天无异议后，缓考申请汇总表加盖县（市、区）教育局公章，报泉州市教育局备案。

在体育考试进行过程中，原则上不得申请缓考，考生中途无故退出视为弃考，弃考项目按缺考计0分计算。如考生突发身体异常状况或受伤，确实无法完成考试，可申请缓考。经现场监考老师、医生、主考、监察组确认，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后，作缓考处理，并填写《缓考申请表》，报当地县（市、区）教育局备案。已考项目按现场实测计分，未考项目以缓考成绩为准，缓考不更改考试项目。

准予缓考的考生只允许一次缓考，原则上由当地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在当地考点或协调统一集中至就近的后续其他县（市、区）考场参加缓考。

4.计分方法：缓考考生其身体素质与体能技能测试成绩按照实际测试得分计算。在缓考考试过程中，若考生突发伤病导致无法完成考试的可当场申请免考，经现场监考人员、医生、主考、监察组确认，考区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作免考处理，其已考项目成绩按照实际测试得分计算，免考项目成绩按照本年度所有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不含缺考、免考、中退的考生）该项目平均分的70%计入总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

（三）其它事项

1.各县（市、区）教育局应组织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审核组，对考生的免考、缓考申请及证明材料进行统一审核，具体操作办法由各地研究制定。考生准许免考后，不得再申请参加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其免考申请表、证明材料及审核材料须存入学生档案。经申请准许免考的考生需参加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

2.在泉州市以外就读的泉州籍考生，如需回原籍参加中招录取，须到其户口所在县（市、区）教育局招考部门报名，参加统一组织的中考体育考试。凡报名后无故缺考考生，考试成绩均以0分计算。

3.中考体育考试属中考考试学科之一，考试不及格者不得补考。

九、考试工作经费

中考体育考试工作经费由各县（市、区）自行负责，市直学校由市教育局负责。

十、安全工作

（一）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各初中校（完中初中部）要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体育考试安全工作责任制，认真制订体育中考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要教育引导考生增强自我安全防护意识，组织考生签订考试安全承诺书，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安全有序。

（二）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加强考前各考点场地、体育设施器材的检测维护，杜绝因设施器材故障引发的考试事故及安全问题。各考点须设医疗救护点，安排专业救护人员，配备救护车辆、自动体外除颤仪等急救器材。体育考试期间考生往返需由学校统一组织，注意交通安全，加强人员管理。

（三）中考体育考试过程中如遇气象风球信号橙色以上（橙色、红色、黑色），当天体育考试自动停止。

（四）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严格考试数据保密工作，考试结束后要及时将考生考试成绩和录像资料做好刻录，并送交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以备存查。

十一、其他工作

（一）各县（市、区）要选派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认真负责、熟悉业务的人员组成考务组，要对考务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现场测试区域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考务人员一律持工作牌上岗。考试封闭区域内使用考点统一提供的专用对讲机通讯，严禁人员使用手机或自带无线电通讯设备通讯。原则上，考务人员不得监考本校考生。

（二）各考点门口要悬挂“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XXX考点”横幅。考生凭准考证入场，送考教师一律不得进入考试现场。学校要教育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的统一调度指挥。

（三）考生学校要按照考点考试时间安排，组织学生提早30分钟到达考点报到，并做好充分的考前热身准备活动。

（四）考务人员要恪守公平、公正原则，严格遵守国家考试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问题发生。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设立和公布考试违规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五）各县（市、区）要建立中考体育考试仲裁制度，由各考点的主考、副主考及各组负责人，共同负责对本考点考试实施过程中出现争议事件进行仲裁，仲裁过程和结果要作好记录。考生对体育考试有异议的，应在考试当场向考官反映并提交书面仲裁申请，考试过后各考点不再受理仲裁事项。

（六）各市直初中校（完中初中部）中考体育考试按“属地”原则纳入学校所在区教育局组织统一组织，“一校两区”的中学按校区所在位置参加区教育局组织的中考体育考试。
（七）各县（市、区）教育局应在本地中考体育考试结束后10天内，将本地考试工作总结材料、考试数据资料分别报送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泉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市教育局体卫艺语科和中教科备案。

附件：1.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2.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评分标准

3.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免考申请表

4.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缓考申请表

5.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考场特殊情况记录表

6.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免考/缓考对象汇总表
附件1

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强我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领导，经研究，成立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刘殊芳  泉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徐昌裕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庄映峰  泉州市教育局专职副总督学
蔡吉生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郑建聪  泉州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

蔡玉霖  泉州市教育局普通中学教育科四级调研员
成  员：汤向明  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少杰  泉州市教育局普通中学教育科科长

胡志强  泉州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科长

陈晓芳  泉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与语言文字科负责人

吴徽明  泉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

旅游局局长

附件2

	项目

分值
	1000米跑(男)(单位:分·秒)
	800米跑(女)(单位:分·秒）
	200米游泳

(单位:分·秒）
	排球40秒对墙垫球（单位:次）
	双手头上前掷实心球（单位:米）
	1分钟跳绳

（单位:次）
	50米跑

(单位: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0
	3′40″
	3′25″
	4′48″
	5′08″
	33
	30
	11.0 
	7.7 
	175
	170
	7″3
	7″9

	98
	3′42″
	3′27″
	4′50″
	5′10″
	32
	29
	10.8 
	7.6 
	172
	167
	
	

	96
	3′44″
	3′30″
	4′53″
	5′13″
	31
	28
	10.6 
	7.5 
	169
	164
	7″4
	8″0

	94
	3′46″
	3′33″
	4′56″
	5′16″
	30
	27
	10.4 
	7.4 
	166
	161
	
	

	92
	3′48″
	3′36″
	4′59″
	5′19″
	29
	26
	10.2 
	7.3 
	163
	158
	
	

	90
	3′50″
	3′39″
	5′02″
	5′22″
	28
	25
	10.0 
	7.2 
	160
	155
	7″5
	8″1

	88
	3′53″
	3′42″
	5′05″
	5′25″
	27
	24
	9.7 
	7.1 
	157
	152
	
	8″2

	86
	3′56″
	3′45″
	5′08″
	5′28″
	26
	23
	9.4 
	7.0 
	154
	149
	7″6
	8″3

	84
	3′59″
	3′48″
	5′11″
	5′31″
	25
	22
	9.1 
	6.9 
	151
	146
	
	8″4

	82
	4′02″
	3′51″
	5′14″
	5′34″
	24
	21
	8.8 
	6.8 
	148
	143
	
	8″5

	80
	4′05″
	3′55″
	5′17″
	5′37″
	23
	20
	8.5 
	6.7 
	145
	140
	7″7
	8″7

	78
	4′10″
	4′00″
	5′23″
	5′43″
	22
	19
	8.2 
	6.5 
	138
	133
	7″9
	8″9

	76
	4′15″
	4′05″
	5′29″
	5′49″
	21
	18
	7.9 
	6.3 
	131
	126
	8″1
	9″1

	74
	4′20″
	4′10″
	5′35″
	5′55″
	20
	17
	7.6 
	6.1 
	124
	119
	8″3
	9″3

	72
	4′25″
	4′15″
	5′41″
	6′01″
	19
	16
	7.3 
	5.9 
	117
	112
	8″5
	9″5

	70
	4′30″
	4′20″
	5′47″
	6′07″
	18
	15
	7.0 
	5.7 
	110
	105
	8″7
	9″7

	68
	4′35″
	4′25″
	5′53″
	6′13″
	17
	14
	6.7 
	5.5 
	103
	98
	8″9
	9″9

	66
	4′40″
	4′30″
	5′59″
	6′19″
	16
	13
	6.4 
	5.3 
	96
	91
	9″1
	10″1

	64
	4′45″
	4′35″
	6′05″
	6′25″
	15
	12
	6.1 
	5.1 
	89
	84
	9″3
	10″3

	62
	4′50″
	4′40″
	6′11″
	6′31″
	14
	11
	5.8 
	4.9 
	82
	77
	9″5
	10″5

	60
	4′55″
	4′45″
	6′17″
	6′37″
	13
	10
	5.5 
	4.7 
	75
	70
	9″7
	10″7

	50
	5′15″
	4′55″
	6′29″
	6′49″
	11
	8
	5.1 
	4.3 
	72
	67
	9″9
	10″9

	40
	5′35″
	5′05″
	6′41″
	7′01″
	9
	6
	4.7 
	3.9 
	69
	64
	10″1
	11″1

	30
	5′55″
	5′15″
	6′53″
	7′13″
	7
	4
	4.3 
	3.5 
	66
	61
	10″3
	11″3

	20
	6′15″
	5′25″
	7′05″
	7′25″
	5
	2
	3.9 
	3.1 
	63
	58
	10″5
	11″5

	10
	6′35″
	5′35″
	7′17″
	7′37″
	3
	1
	3.5 
	2.7 
	60
	55
	10″7
	11″7


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评分标准

附件3
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

免考申请表

县（市）区：                               学校：                
	姓名
	
	性别
	
	班级
	
	学籍号/考生号
	

	申

请

免

考

原

因
	1.身体残疾□

2.严重疾病□

               （在方格打钩并说明原因，医院证明贴后面）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学校意见：

班主任签名：                    校领导签名：          （学校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意见

主管科室意见：                  局领导签名：        （教育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202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

缓考申请表

县（市）区：                               学校：                
	姓名
	
	性别
	
	班级
	
	学籍号/考生号
	

	申

请

缓

考

原

因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学校意见：

班主任签名：                    校领导签名：          （学校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意见

主管科室意见：                  局领导签名：        （教育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考场特殊情况记录表

	姓 名
	
	学 校
	
	学籍号/考生号
	

	测试项目
	

	特

殊

情

况

记

录
	

	处

理

意

见
	


考点：            
考点测试员签名 ：                    考点监考签名：     

                                     考点主考签名：

………………………………………………………

                         考生签名： 

附件6
2024年泉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免考/缓考对象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籍号
	学校、班级
	申请免考/缓考原因
	备注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注：本表按免考、缓考分别汇总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语科备案。

	抄送：省教育厅。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4年3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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